附件4
报名登记表填写说明
 
一、学习经历
学习经历从高中填起，填至最高学历，获中专及以上学历的请完整填写学习起止时间、学校、院系、专业、学历、学位等。填报专业名称必须与毕业证一致。

留学回国人员请务必注明留学性质、就读院校、所学专业、毕业时间及获得学历学位情况，获得的学历学位必须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并在备注中注明认证书号码。
如系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须注明：①委培或定向单位名称及是否同意报考；②所在院校是否同意报考。
 二、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请注明：起止时间、工作单位、职务、主要工作职责等4项内容。对于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经历，应注明：起止年月、档案存放机构、居住地（具体到区县）、证明人及联系电话等4项内容。
学习经历、社会工作经历时间段填写到月，要完整、连续，不得出现空白时间段。如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时间重叠，请具体说明情况。
三、家庭成员情况
填写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等）姓名、与本人关系、所在单位、职务等4项内容。

四、其他

如实填写奖惩情况、既往病史、学科成绩、论文情况、实习经历等。鼓励补充填写其他学术成绩、工作实绩等。

未按上述要求填报的，资格审查可不予通过。
填表信息将在面试资格复审、录用考察、公示、备案以及录用后试用期管理期间与真实信息进行对照，如发现报考人员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或报名信息与真实信息有较大差异时，我会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务员录用有关规定，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取消其面试、体检、考察和录用资格，已经录用的取消录用。
